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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收购

机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沈阳机床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机床”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南京二机齿轮机床

有限公司收购机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放弃商业机会概述

沈阳机床近期收到控股股东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通用

技术集团”或“控股股东”）通知，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与相关方就南京二机齿轮

机床有限公司（简称“南京二机”或“标的公司”）项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初步达

成一致意见：收购方出资 40,000万元收购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新工”）持有的南京二机约 68.87%股权（简称“商业机会”）。本次交易后，南京二

机现控股股东南京新工持有南京二机约 31.13%股权。

由于南京二机主营业务为齿轮机床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与公司同属金属切削机床行

业，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可能。经公司审慎分析研判，拟放弃本次收购南京二机商业机会。

公司放弃收购南京二机商业机会后，通用技术集团将从整体战略规划出发，实施南京二机

商业机会的收购。通用技术集团根据 2024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与沈阳机床股

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及时向公司书面告知商业机会，已履行承诺函中的

义务，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本事项已经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两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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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商业机会主要涉及的相关方为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公司关联关系

通用技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于旭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1号院 1区 1号楼 34-43层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投资；资产经营、资产管理；

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广告业务；自

有房屋出租。

经查询，通用技术集团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05 年，南京第二机床厂重组改制为南京二机，南京二机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江宁区

科学园醴泉路 29号，专注于齿轮机床研发制造，主营产品为滚齿机、磨齿机、插齿机、

剃齿机、车齿机、蜗杆砂轮磨齿机、内齿珩轮强力珩齿机、双端面磨床等，主要服务于人

形机器人及低空经济的减速机、汽车、工程机械、风电等领域。南京二机在齿轮加工机床

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部分产品技术及性能国内领先、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历史

上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 Y38-1齿轮机、我国第一台具有静压技术的高

速插齿机、国内首次具有径向剃齿功能的 YWA4232万能剃齿机、Y4632珩齿机、Y42125

剃齿机等。

（二）股权结构

南京二机目前注册资本 1.4亿元，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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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5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15,608 7,134

净利润 654.44 -3,656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8 月 31 日

总资产 35,960 31,935

净资产 9,407 5,758

（四）收购方案

1、企业估值

以 2025 年 8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南京二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19,003.78万

元。

2、收购方出资额、交易完成后南京二机股权结构

收购方将最终获得南京二机 68.87%股权，共计需出资 40,000万元。南京二机原控股

股东南京新工持有南京二机约 31.13%股权。

四、公司放弃本次商业机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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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盈利能力不稳定

本次交易标的南京二机收入规模不大，2024年收入 1.56亿元，净利润 654万元。2025

年 1-8月实现收入 0.71 亿元，净利润-0.37亿元。受行业和自身因素影响，南京二机近几

年业务发展趋缓，存在一定的市场和业务风险，其盈利能力不稳定。若直接由公司进行收

购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二）业务整合风险可能影响中小股东利益

南京二机历史沿革相对复杂，近年来一直隶属于南京市国资委。与公司在发展历程、

管理模式以及文化理念上存在差异。若公司直接收购南京二机控股权，公司需直接承担收

购后经营整合过程中导致的业务波动风险以及标的公司可能存在的其他潜在风险。如果选

择由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进行收购，可以促使双方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文化融合等

方面逐步达成共识、充分磨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运营效率，加快规模化发展，优化产业

布局，控制相关风险，实现共赢。

经综合考虑，公司拟放弃收购南京二机商业机会。

五、放弃商业机会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已根据前次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及时向公司告知本次

商业机会，已实际履行承诺函中的义务，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2.公司从稳健经营的角度出发，放弃收购南京二机商业机会，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关于本次放弃商业机会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

弃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收购机会的议案》，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会议认为：本次公司放弃收购

南京二机商业机会，是在综合考虑公司整体规划、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而做出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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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收购机会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放弃收购南京二机商业机会，从稳健经营的角度出

发，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沈阳机床本次放弃商业机会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沈阳机床放弃商业机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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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南京二机齿轮

机床有限公司收购机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石建华 伍玉路 宋璨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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